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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已发行

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30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泓博医药 股票代码 3012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胜力 李秋丽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凯庆路 59
号 12幢

上海市浦东新区凯庆路 59
号 12幢

传真 021-50720097-266 021-50720097-266

电话 021-50720100 021-50720100

电子信箱 info@pharmaresources.cn info@pharmaresources.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新药研发以及商业化生产一站式综合服务商，致力于药物发现、制药工艺的研究开发

以及原料药中间体的商业化生产。 公司立足新药研发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构建涵盖药物发现、工艺
研究与开发的综合性技术服务平台以及新药关键中间体和自主产品生产的商业化生产平台。

公司的 CRO和 CDMO业务为全球医药企业提供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候选药的确定、临床药品及药
物注册起始原料（RSM）和关键医药中间体工艺开发生产的一体化服务，协助客户顺利实现从实验室
小试、中试到工厂商业化生产的无缝对接。 在新药研发服务业务的基础上，公司通过产业链延伸，利用
自有的原料药生产基地及其在制药工艺上的技术优势，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新药关键中间体定制化生
产（CMO），从而具备了为客户提供新药临床前研发服务至商业化生产的一站式综合服务的能力。 同
时，公司商业化生产业务还包括化学结构复杂、合成难度高的特色原料药中间体等自主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现代新药研发主要生命周期包括药物早期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NDA 注册/上市、商业化
生产等主要阶段。 公司作为小分子新药研发以及商业化生产一站式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主要涵盖药
物发现（CRO）、工艺研究与开发（CRO/CDMO）以及商业化生产（含 CMO）。 其中，药物发现包括药物化
学研究、合成化学研究以及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工艺研究与开发包括工艺化学和工艺开发以及原料
药 CMC研究；商业化生产包括新药定制化生产（CMO）及自主仿制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根据药
物发现的不同阶段及对应的相关业务领域，公司主营业务按阶段划分如下图所示：

（1）药物发现
药物发现属于新药研发的早期阶段，为新药研发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之一，同时也是其难点所在。

除了要求在化合物结构上具有新颖性以外，还需具备一定的生物活性及安全性。 一般通过化合物库的
高通量筛选或者定向设计获得早期的苗头化合物（Hit），然后通过化合物的结构优化和改良获得具有
成药性的先导化合物（Lead）和临床前候选药。

公司药物发现业务包含为客户提供项目早期调研、 靶点选择、 新药设计与发现及药物筛选等服
务。 通过设计、筛选和优化苗头化合物及先导化合物，并进行结构改良及初步的安全性评估，获得具备
知识产权、成药性优异的候选化合物。

① 药物化学
公司作为小分子新药研发服务商，可提供基于构效关系，针对生物活性、靶标选择性、体内外药物

代谢动力学特性（ADME/DMPK）及相关性、成药性、安全性及理化性质等方面的综合优化服务。具体主
要包括靶点选择、新颖母核骨架结构（Core）设计及优化、关键生物活性药效团结构（Pharmacophore）设
计及优化、深度构效关系研究、项目和数据管理等一站式创新药药物化学研发服务。 公司提供基于文
献的项目调研和靶点选择，为客户药物研发立项提供技术支持，还提供包括专利跟踪、基于计算机及
人工智能辅助的药物设计，基于构效关系以及成药性、药物安全性及理化性质等方面的药物设计优化
服务，帮助客户快速推进项目的研发进程，完成从化合物筛选到新药临床研究申报的药物化学研究项
目。

② 合成化学
公司提供的合成化学服务包括工具化合物合成、阳性对照药合成以及化合物库合成，并能提供关

键化合物以及关键中间体的合成路线优化以及从毫克级到公斤级化合物的定制合成与纯化。 公司通
过采用平行反应、不对称合成、手性拆分和分离（高效液相色谱/超临界液相色谱）、生物有机化学等技
术为客户的研发项目提供有力支持，缩短药物研发进程。

③ 药物代谢动力学
公司为客户提供覆盖小分子新药发现阶段体内外一体化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研发服务支持， 主要

服务内容集中在药物代谢动力学及药物安全性评估相关的试验方案设计及数据分析， 包括药物体外
吸收、分布、代谢及排泄（ADME）以及不同试验动物体内药代动力学评价（PK）、药物血液浓度与分子
靶标活性的关联性（PK-PD Correlation）、药物间相互作用评估、药物安全性评估、体内药效与安全窗关
联性等的方案设计和数据分析。

（2）工艺研究与开发
工艺研究与开发是药物研发放大生产的必经阶段， 是实现工业化生产以及连续提供安全可靠药

物的前提和保证。 公司的工艺研究与开发服务覆盖药物工艺研究和开发全流程，包括工艺路线的筛选
和验证、结构的鉴定和确证、盐型研究、晶型研究、质量研究、稳定性研究等。

① 工艺化学和工艺开发
公司以 QbD（“质量源于设计”）为理念，通过合成路线设计、工艺参数选择、工艺验证和工艺安全

评估等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高效解决方案，从而提高客户研发效率，缩短药物开发周期。 公司提供的
创新药工艺开发服务，覆盖临床前研究到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具体服务包括：突破已知合成路径，开拓
创新性合成工艺路线，实现从临床前到新药上市许可申请的定制优化；晶型、盐型筛选及药物的稳定
性研究和各项理化性质测试；研究及界定关键工艺参数，支持原料药的 cGMP 或非 cGMP 生产的化学
过程验证及生产放大。 公司致力于发现及开发创新型合成工艺，通过确证化学结构或者组份的试验、
质量研究、工艺研究与优化，帮助客户实现低成本、安全、绿色、可靠的从公斤级到吨级的中间体及原
料药的商业化生产。

② 原料药药学研究（CMC）
原料药药学研究（CMC）即药品的化学、生产和控制，主要提供原料药生产工艺研究、质量研究及

稳定性研究等药学研究资料，是药品申报资料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产品成功开发并注册上市的关
键要素之一。

原料药工艺研究包括起始原料质量标准、合成路线筛选验证、关键工艺步骤及参数确定、中间体
及 API纯化工艺、工艺稳定性、晶型/盐型优化以及研究解决工业化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工艺过
程和中间体的质量进行控制和优化。

原料药质量研究是对药物杂质进行分离、鉴定，实现对杂质的控制以及消除和避免杂质产生。 公
司通过小试及中试工艺验证，全面收集相关数据信息，提供并实施科学专业的解决方案，并对杂质进
行定性和定量检查，大幅提升药物的持续性生产能力及安全性。

原料药稳定性研究是对药品的生产批次、生产规模、药物的贮藏条件、包装材料要求及选择、放置
条件进行考察和测定，对中试以上规模产品的稳定性数据进行全面研究。

（3）商业化生产
① 定制化生产（CMO）
公司定制化生产业务主要是接受国内外医药企业的委托，根据指定的工艺路线提供中间体、原料

药的生产及注册申报支持服务。 公司掌握从克级至吨级的原料药中间体生产技术，长期为国内外知名
的医药生产企业提供原料药中间体供应， 可以满足客户药物开发不同阶段的产能需求和生产质量要
求。 同时，公司还可提供分析方法验证、稳定性测试及国内外注册申报支持等服务，从而为客户减少额
外的技术转移成本、缩短新药研发和上市周期。

② 自主产品生产
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及完备的生产装置与设施，具有丰富的商业化生产经验。 公司自行研发

的心血管类、抗病毒类等药物中间体已经在细分市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公司主要自主生产产品的药物类别、名称及适应症如下：

药物类别 药物名称 适应症

心血管类 替格瑞洛 API
及关键中间体

替格瑞洛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不稳定性心绞痛、非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或 ST 段
抬高心肌梗死）患者，包括接受药物治疗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的患者，降
低血栓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

抗病毒类

帕拉米韦中间体 帕拉米韦用于甲型或乙型流行性感冒。

维帕他韦中间体
维帕他韦与索非布韦等复方片可用于治疗感染基因 1～6 型丙型肝炎病毒的成人
患者，可单用于没有肝硬化或代偿性肝硬化患者，也可与利巴韦林联用治疗伴有
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

代谢类

左卡尼汀 适用于因原发性、继发性及终末期肾透析患者左卡尼汀缺乏所产生的一系列并发
症，如：心肌病、骨骼肌病、心律失常、高血脂症，以及低血压和透析中肌痉挛等。

奥拉西坦 可促进乙酰胆碱合成并正增强神经兴奋的传导，具有促进脑内代谢作用。 对缺氧
所致的逆行性健忘有改进作用。 可以增强记忆，提高学习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1,487,163,922.77 1,301,260,787.30 14.29% 557,806,84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17,544,666.53 1,112,884,383.62 0.42% 348,441,182.99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489,717,074.89 478,883,784.02 2.26% 448,213,75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619,249.09 67,175,882.45 -44.00% 73,576,6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8,726,211.38 62,640,367.44 -54.14% 70,228,58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858,397.98 99,294,136.99 -78.99% 105,124,18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79 -55.70% 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79 -55.70%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13.47% -10.08% 24.0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1,392,447.24 116,262,612.73 129,557,463.40 122,504,55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275,796.35 17,612,396.41 13,045,824.96 -8,314,76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739,956.83 19,389,712.33 9,296,829.92 -13,700,28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556,647.25 22,545,061.06 16,621,168.76 -31,864,479.0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8,143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397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泓博智源
（香港）医
药技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64% 29,750,000.00 29,750,000.00 不适用 0.00

安荣昌 境内自然
人 7.66% 8,239,000.00 8,239,000.00 不适用 0.00

沈阳富邦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19% 6,664,000.00 0.00 不适用 0.00

蒋胜力 境内自然
人 5.66% 6,090,000.00 6,090,000.00 不适用 0.00

北京中富
基石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40% 5,817,000.00 0.00 质押 2,800,000.00

鼎泰海富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5% 5,436,666.00 0.00 不适用 0.00

深圳盈运
通贰号投
资合伙企
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0% 4,844,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海鼎蕴
投资管理
咨询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8% 4,172,000.00 4,172,000.00 不适用 0.00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 司 － 圆
信永丰兴
源灵活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55% 2,740,072.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欧
医疗健康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23% 2,396,201.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PING CHEN、安荣昌、蒋胜力为一致行动人，PING CHEN 实际控制泓博智源（香港）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上
海鼎蕴投资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
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珠海载恒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 0 0.00% 1,765,100 1.64%

WEALTHVALUE
HK LIMITED 新增 0 0.00% 1,582,000 1.47%

中信证券－中信银
行－中信证券泓博医
药员工参与创业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退出 0 0.00% 2,192,590 2.0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圆信永丰兴源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2,740,072 2.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欧医疗
健康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新增 0 0.00% 2,396,201 2.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融通健康
产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1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阿尔法核心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2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优势行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退出 0 0.00% 03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持续成长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4 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聚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退出 0 0.00% 05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成长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退出 0 0.00% 06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瑞
和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7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优势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退出 0 0.00% 08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新经济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退出 0 0.00% 09 0.00%

注：1 鉴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
司下发的期末前 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2 鉴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
下发的期末前 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3 鉴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
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 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4 鉴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持续成长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
司下发的期末前 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5 鉴于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 200 大股东名
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6 鉴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
末前 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7 鉴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瑞和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
下发的期末前 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8 鉴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
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9 鉴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
末前 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300929 证券简称：华骐环保 公告编号：2024-032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2,132,95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2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骐环保 股票代码 3009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燕 裴雨佳

办公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路 271 号
1栋华骐大厦

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路 271 号
1栋华骐大厦

传真 0555-2763127 0555-2763127

电话 0555-2763187 0555-2763187

电子信箱 hq@huaqitech.com.cn hq@huaqitech.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业务领域及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公司是专业从事水环境治理的“环境 4S 专业服务商”，拥有众

多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是国内生物滤池（BAF）工艺技术及应用、智能污水处理装备智造、
村镇污水及黑臭水体治理、医疗废水及伴生废气处理系统解决方案的企业。 公司先后承建了涵盖污水
处理厂提质增效、工业难降解废水、村镇污水、医疗废水、地下污水处理厂等领域的水环境治理项目，
参与了中国七大水系、五大淡水湖等多个重点区域的水环境治理，逐渐形成了以城市水环境治理综合
治理、医疗废水治理、村镇水环境治理为核心的三大业务领域。 （1）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 公司作为
国内 BAF领域内的领先企业和水环境治理专业服务商，依托强大的技术优势和设计能力，可以根据客
户的不同需求，提供包括技术方案编制、工程设计、系统集成、设备制造、工程调试、运行过程中的专家
诊断和技术支持，以及污水处理设施投资运营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的管家式服务。 公司拥有 5 项市政污
水及工业废水提标改造相关核心工艺，在市政污水提质增效领域具有竞争优势，通过强氧化+BAF 技
术对工业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可以实现废水的资源化再利用。 （2）医疗废水治理 针对医疗废水治
理领域，公司更新一代医疗污水及伴生废气与伴生污泥处理系列产品（迈巴睿 +迈巴盾 ）及病毒气
溶胶快速定向狙杀装备，灵活应对管控区、集中隔离点、健康驿站、定点收治医院、方舱医院、应急医院
等不同场所的医疗污水及伴生废气与伴生污泥的处理要求。 （3） 村镇水环境治理 公司可提供规
划、设计、投资、施工、运营的整体解决方案，因地制宜的通过新建给排水设施，整治生活污水和河道沟
塘，完善村镇污水处理设施，提高饮水安全。 根据我国村镇地域相对分散、污水排放量小、水质波动大、
间断排放等特点，公司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提供村镇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整体方案，将收集系统和处理
系统标准化、产品化，结合公司的一体化云平台和物联网智慧水务运营维护管理系统，能有效地解决
村镇污水处理难题。 2、业务模式 公司的业务模式主要分为水环境治理工程业务、水处理产品销
售业务以及污水处理投资运营，具体如下： （1）水环境治理工程业务 公司提供的水环境治理工程服
务，主要是以 BAF等核心工艺技术引领的综合服务。 公司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水环境治理
工程项目的工程设计、土建、施工、项目管理、设备及材料供货（包含智能环保产品及配套设备供货）、
系统安装、系统调试、试运营等实行全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以完成项目建设，特别是为客户提供核心
工艺包管家式服务，通过提供项目建设服务获得收入和利润。 （2）水处理产品销售业务 水处理设
备销售业务是针对污水处理厂、河湖污水、村镇污水等治理所需的各种设备，进行专用设备和材料研
究、设计、生产以及销售。 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所需的 BAF工艺核心产品生物滤料、布水布气系统、供
氧系统等，河道湖泊治理所需的魔方磁、魔方尊及其组合 Rapid-Move，用于治理村镇污水的魔方舟、魔
方格产品等。 遵循污水处理工艺、河道湖泊以及村镇污水治理所需产品呈现差异化及多样化的特点，
公司针对客户需求提供标准产品和定制产品， 为客户提供现场安装指导和设备调试等全方位管家式
服务。 （3）污水处理投资运营 污水处理投资运营主要是指公司及污水处理子公司采用 BOT、BOO、
TOT等模式， 获取污水处理设施的特许经营权， 运营污水处理设施对城镇污水或工业废水等进行处
理、净化，使得水质达到排放标准，从而获得污水处理费等收入。 3、主要产品的市场地位 公司作
为致力于精准打造水环境领域细分市场的环境 4S 专业服务商，采用曝气生物滤池（BAF）工艺技术及
工艺包实现城镇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高标准出水。 同时，公司根据深耕村镇污水处理、河道治理积累
的技术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开发定型出“魔方智水”系列产品，并通过智慧水务运管系统，构成“技、
投、建、管”四位一体的魔方智水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厂（站）河一体化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满足了
国家建设生态宜居及振兴乡村战略提出的“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亦满足了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提出的关于“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的要求，该系列产品均
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被各界熟知和认可。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779,483,492.43 1,823,789,254.21 1,823,895,140.05 -2.43% 1,806,452,140.37 1,806,669,27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44,701,044.69 842,647,726.42 842,614,943.45 0.25% 809,953,356.95 809,957,723.90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50,567,531.34 429,721,048.85 429,721,048.85 -18.42% 634,604,033.77 634,604,03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480,931.48 43,868,997.00 43,831,847.08 -85.21% 73,324,730.41 73,329,09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756,825.22 31,046,865.01 31,009,715.09 -121.79% 65,733,386.18 65,737,75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量 净 额
（含特许经营权
项目投资支付的
现金）

51,438,701.29 56,741,858.61 56,741,858.61 -9.35% -66,498,324.39 -66,498,32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量 净 额
（扣除特许经营
权项目投资支付
的现金）

69,514,478.55 97,511,237.16 97,511,237.16 -28.71% 22,932,148.13 22,932,148.13

基本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5 0.33 0.33 -84.85% 0.56 0.56

稀释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5 0.33 0.33 -84.85% 0.56 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77% 5.32% 5.32% -4.55% 9.70% 9.7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

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2022年 11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
容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公司于 2023年 1月 1日执行解释 16 号的该项规定，对于在首次施行解释 16 号的财务报表列
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解释 16 号的单项交易，

本公司按照解释 16 号的规定进行调整。 对于 2022年 1月 1日因适用解释 16 号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
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本公司按照解释 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
积影响数调整 2022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3,942,009.48 110,269,860.31 84,360,913.87 71,994,74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31,858.81 9,670,304.94 2,868,981.81 -10,490,21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693,226.18 1,724,905.06 -3,368,943.53 -8,806,01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含特许经营权项
目投资支付的现金）

-6,834,252.79 18,983,681.59 11,585,137.76 27,704,13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扣除特许经营权
项目投资支付的现金）

3,477,758.13 21,429,756.32 18,311,536.85 26,295,427.2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18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83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马鞍山市
安工大资
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4.10% 18,632,328.00 18,632,328.00 不适用 0.00

李明河 境内自然
人 2.80% 3,698,680.00 3,698,680.00 不适用 0.00

郑俊 境内自然
人 2.80% 3,696,000.00 3,696,000.00 不适用 0.00

王爱斌 境内自然
人 2.73% 3,610,422.00 3,610,422.00 不适用 0.00

刘光春 境内自然
人 2.53% 3,346,426.00 3,346,426.00 不适用 0.00

郑杰 境内自然
人 2.50% 3,308,800.00 3,308,800.00 不适用 0.00

马鞍山经
济技术开
发区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0% 2,64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马骏伟 境内自然
人 1.52% 2,012,5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 司 － 大
成景恒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1% 1,995,900.00 0.00 不适用 0.00

周军 境内自然
人 1.25% 1,65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李明河、郑俊、王爱斌、刘光春、郑杰与控股股东马鞍山市安工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构成一致行
动人；股东郑俊、郑杰系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

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深圳市山鹰时代伯
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退出 0 0.00% 0 0.00%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退出 0 0.00% 0 0.00%

李小英 退出 0 0.00% 1,080,000 0.82%

马骏伟 新增 0 0.00% 2,012,500 1.5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成景恒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1,995,900 1.51%

周军 新增 0 0.00% 1,650,000 1.25%

朱晓燕 退出 0 0.00% 400,682 0.30%

徐旸 新增 0 0.00% 1,188,000 0.9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光环江东环保能源（马鞍山）有限公司
50%股权和马鞍山市江东中铁水务有限公司 51%股权， 同时向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于 2023年 5 月 31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于 2023 年
10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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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44 证券简称：山水比德 公告编号：2024-015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水比德 股票代码 30084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鹏 吴敏端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166 号环汇商业广
场南塔四楼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166 号环汇商业广
场南塔四楼

传真 020-37039770 020-37039770

电话 020-37039775 020-37039775

电子信箱 spi@gz-spi.com spi@gz-sp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请详见“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

务 1、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879,541,603.46 1,035,599,044.65 1,036,097,227.22 -15.11% 1,190,582,890.13 1,190,582,89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39,309,370.11 846,585,438.51 847,083,621.08 -12.72% 967,895,555.91 967,895,555.91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33,188,548.34 330,595,420.41 330,595,420.41 0.78% 589,742,221.11 589,742,22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8,336,783.33 -122,291,540.49 -122,483,412.09 11.55% 51,854,818.55 51,854,81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3,027,402.85 -143,020,628.09 -143,212,499.69 7.11% 39,989,980.09 39,989,98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74,243.22 -99,139,639.55 -99,139,639.55 107.94% -91,947,590.74 -91,947,590.74

基本每 股 收 益
（元/股） -1.68 -1.89 -1.89 11.11% 1.54 1.54

稀释每 股 收 益
（元/股） -1.68 -1.89 -1.89 11.11% 1.54 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66% -13.48% -13.49% 1.26% 10.69% 10.6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解释第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

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
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固定资产因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交易
等)，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中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
资产的规定。 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
当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本公司自 2023年 1月 1 日起适
用该规定，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
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
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494,550.01 86,089,042.95 63,792,697.16 119,812,25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044,838.05 -11,592,116.97 -14,921,469.55 -72,778,35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709,213.28 -15,290,628.90 -16,406,987.16 -85,620,57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087,395.75 4,111,948.42 -10,616,632.62 8,291,531.6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8,008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8,493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水比德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35% 26,080,000 26,080,000 不适用 0

孙虎 境内自然
人 21.04% 13,600,000 13,600,000 不适用 0

珠海山盛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5% 3,200,000 3,200,000 不适用 0

广州硕煜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4% 2,480,000 2,480,000 不适用 0

秦鹏 境内自然
人 1.49% 960,000 720,000 不适用 0

利征 境内自然
人 1.24% 800,000 600,000 不适用 0

蔡彬 境内自然
人 1.11% 720,000 720,000 不适用 0

梅卫平 境内自然
人 0.84% 540,000 480,00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 银 河
文体娱乐
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5% 420,000 0 不适用 0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1% 268,136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孙虎、蔡彬为夫妻关系，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孙虎、蔡彬共同控制山水比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集团”）、广州硕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硕煜投资”）以及珠海山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山盛投资”）。其中，孙虎持有山
水集团 85.00%的股权，担任山水集团董事长；孙虎、蔡彬分别持有硕煜投资 56.45%、3.23%的财产份额，以
及山盛投资 49.75%、0.50%的财产份额；同时，孙虎担任硕煜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蔡彬担任山盛投资执行
事务合伙人。
3、秦鹏持有山水集团 6.00%股权，同时担任山水集团董事。
4、利征持有山水集团 5.00%股权，同时担任山水集团董事。
5、梅卫平持有山水集团 4.00%股权，同时担任山水集团监事。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

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河文体
娱乐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新增 0 0.00% 420,000 0.6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新增 0 0.00% 268,136 0.41%

李玉英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刘伟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秦鹏 新增 0 0.00% 960,000 1.4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200,482 0.31%

利征 新增 0 0.00% 800,000 1.2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新增 0 0.00% 192,328 0.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新增 0 0.00% 183,016 0.2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182,891 0.28%

王灿 新增 0 0.00% 140,797 0.22%

华泰金融控股（香
港） 有限公司－中国
优航基金

新增 0 0.00% 122,260 0.19%

梅卫平 退出 0 0.00% 540,000 0.84%

王广春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邬凌云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宋磊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杨振宇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梁业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退出 0 0.00% 14,924 0.02%

张汉萍 退出 0 0.00% 77,000 0.12%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和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

“第六节 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300876 证券简称：蒙泰高新 公告编号：2024-036
转债代码：123166 转债简称：蒙泰转债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权益分派期间“蒙泰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债券代码：123166 债券简称：蒙泰转债；
2、 转股期限：2023年 5 月 8 日起至 2028 年 11月 1日止；
3、 暂停转股时间：2024年 4月 25 日至 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4、 恢复转股时间：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 2023年度权益
分派。 根据《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详见附件）条款的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蒙泰转债”将于
2024年 4月 25 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暂停转股。 2023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4日
附件：《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该次增发新股

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
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
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